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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学院教务处„2019‟21 号 

 

河南工学院校外实习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12﹞4 号）和《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

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 号）等文件精神，根

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7 号）文件要求，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规范校外实习基地管理，提高学生工程实践

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建设目标 

第二条 校外实习基地（以下简称“实习基地”）主要承担我校

本科生的校外实习教学任务。通过建设实习基地，树立主动服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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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求和行业企业需求的办学理念，探索建立我校与行业、企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不断深化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和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

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第三章  建设原则 

第三条 坚持实习教学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习基地的建

立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岗位就业能力，有利于

实习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校实践育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第四条 坚持先进性和多样性的原则。实习基地要尽可能涵盖多

个学科专业，且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实习基地的生产水平、管理能力、

科研工作等方面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第五条 坚持稳定发展、动态调整的原则。校外实习基地要保持

一定的稳定性，对于一些条件好、发展稳定的实习基地可以相对固定，

同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实习基地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实习基

地的质量。 

第六条 坚持“互惠互利、责任分担、共同建设、协同发展”的

原则。学校依托实习基地安排学生、教师到共建单位进行实践教学活

动，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丰富教师的实践教学经历；共建单位

借助学校的学科、师资等优势资源，建立职工培训和学历提升的合作

机制，并享有从实习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的权益。 

第四章  建设条件 

第七条 校外实习基地的依托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应有一定生产规模，并能相对稳定地接收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

实习、实践，满足培养方案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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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提供完成实习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内容的必要条件； 

3.应为参加实习、实践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第八条 校外实习基地的依托单位应配备相应的实习指导人员，

对学生的实习过程进行指导和管理，以保证实习质量。 

第九条 每个本科专业应建立 3 个以上（含 3 个）校外实习基地。 

第五章  管理与审批 

第十条 实习基地采用校、院两级管理的模式。学校负责统筹协

调基地建设相关事宜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学院依据学科及专业建设

规划、培养方案要求等，具体实施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包括

实习教学大纲的制定、实习指导书编写、实习教学任务安排、指导教

师安排（企业指导教师聘任）、学生实习安全保障和实习教学考核与

评价。 

第十一条 校外实习基地的设立程序 

1.申请。学院在对拟建实习基地初步考察的基础上，与共建单位

进行协商，达成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初步意向，填写《河南工学院校

外实习基地申请表》，经学院教学院长审核签字后报教务处。 

2.审核。教务处接到申请后对实习基地的条件以及建立的必要性

进行审核。 

3.签订协议。经批准建立的校外实习基地，由学校与实习基地依

托单位正式签署《河南工学院校外实习基地协议书》（以下简称《协

议书》）。 

4.挂牌。《协议书》签订后，校外实习基地可悬挂“河南工学院

校外实习基地”牌匾。牌匾由学校统一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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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实习基地的日常管理由共建单位与学院共同负责，双

方应加强沟通与联系，构建实习基地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十三条 实习基地建立后，学院应对每个基地建立教学档案，

内容包括： 

1.实习基地介绍材料：含实习基地简介，共建单位介绍、资质证

明，基地负责人介绍，共建协议，基地的规章制度、师资状况（人数、

学历、职称等），实习项目，适合专业等。 

2.实习基地运行情况：含每年进入基地实习的实习项目名称、专

业学生名单、指导教师名单，实习计划，实习教学活动记录（文字、

照片、视频材料），学生的实习报告及实习成果，实习基地对学生实

习情况的反馈记录等。 

3.实习基地依托单位录用我校毕业生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河南工学院校外实习基地建立申请表 

 

2019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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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工学院校外实习基地建立申请表 

申请学院： 

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基地地址 
 

基地建立时间 
 

协议年限 
 

现场指导教师数 
 

可接纳学生数 
 

面向专业 
 

基地依托单位 

联系人  

电

话  
邮箱 

 

基地建设学院 

联系人  

电

话  
邮箱 

 

共建单位简介：（着重说明共建单位能提供的实践教学条件和已有的合作基础） 

学院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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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工学院教务处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